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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交运发〔2021〕113 号

南宁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公布 2020 年度南宁市
公路建设市场施工和监理信用评价结果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交通运输局，经开区城管局，市公路发展中心、交通

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，葛洲坝新扶（南宁）公路建设投资有限

公司，南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：

根据南宁市交通运输局《关于印发南宁市农村公路建设市场

施工企业信用评价规则实施细则（2018 年修订）的通知》（南交

运规〔2018〕3 号）及《关于印发南宁市公路工程监理信用评价

实施细则的通知》（南交运规〔2019〕2 号）要求，我局对 2020

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期间在我市公路建设市场参建和

登记的各公路施工和监理企业、监理工程师开展了信用评价考核

工作，并依程序对考核评价结果于 2021 年 3 月 25 日至 4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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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南宁市交通运输局门户网站上公示满 15 个工作日。公示期间对

提出异议的企业申诉材料及信用评价结果进行复核、审定。现对

参建的“湖南对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”等 55 家施工企业、“广西

大通建设监理咨询管理有限公司”等 26 家监理企业及“黄红”等

111 位监理工程师和延续信用等级的“广西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

司”等 117 家施工企业、“大连泛华建设咨询管理有限公司”等

3 家监理企业信用评价结果予以确定，并公布于我局政府门户网

站（http://jt.nanning.gov.cn）。

本《通知》中已确定有我市信用等级且企业基本情况无重大

变更的施工和监理企业（见附件 1、2、3、4）,自通知印发之日

起一年内无需再进行信用等级备案登记。如企业基本情况有重大

变更或初次进入我市公路建设市场的施工和监理企业，则应按照

我局印发的南交运规〔2018〕3 号和南交运规〔2019〕2 号相关规

定报送信用等级备案材料，办理登记手续。

为加强信用评价应用，进一步规范我市公路建设市场参建单

位的从业行为，要求：

一、请各单位按照交通运输部、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和我市公

路建设市场信用评价规则实施细则的相关要求，认真落实信用评

价结果应用工作，对“年度信用等级为 D 级”的施工和监理企业，

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 1 年内不能在我市承接公路项目建设施工、

监理工作；对“评价周期内从业承诺履行状况很差”的监理人员

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 1 年内不能在我市承接或参与新开工的政府

投资的公路工程监理工作；对上一年度信用等级为“评价周期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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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业承诺履行状况很差”或连续 2 年被确定为“评价周期内从业

承诺履行状况较差”的监理人员，应督促监理企业撤回该监理人

员。

二、各单位要加强对在建项目参建企业的监督检查，对存在

不良行为的失信企业纳入重点监管对象加强管理，规范从业行为，

优化建设市场，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，保障我

市公路建设市场健康有序发展。

附件：1.南宁市公路建设市场 2020 年度参建施工企业信用

评价结果一览表

2.南宁市公路建设市场 2020 年度延续信用等级施工

企业信用评价结果一览表

3.南宁市公路建设市场 2020 年度参建监理企业信用

评价结果一览表

4.南宁市公路建设市场 2020 年度延续信用等级监理

企业信用评价结果一览表

5.南宁市公路建设市场 2020 年度公路工程监理工程

师信用评价结果一览表

南宁市交通运输局

2021 年 4 月 20 日

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自治区交通运输工程质量监测鉴定中心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

市行政审批局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、市信用办，本局蔡友清

局长、李文斌副局长、李羽中总工程师，局法规科、政务科。

南宁市交通运输局办公室 2021 年 4月 20 日印发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